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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统计外收入”是影响居民收入核算和基尼系数测算的重要因素。本文梳理了“统计

外收入”的各类来源，解析居民自有住房统计制度对“统计外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核算的影响，

估计了包含“统计外收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尽管居民自有住房

折算净租金是财产性收入的一部分，但是属于虚拟收入，与统计漏报现象无关。因此，我们在计算

统计漏报率的时候，不涉及居民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研究发现，近年来约有２０％的居民可支配

收入未能被现有的住户调查覆盖，２０１５年的统计遗漏率为１９．５％。遗漏率最高的是经营性收入和

财产性收入。考虑到“统计外收入”主要为高收入群体所拥有，当把“统计外收入”回填到基尼系数

测算中后，我们发现，我国基尼系数提高了约１０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呈现出高位波动而非下降的

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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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收入差距的变化及其解读

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既受到发展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市场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２００９年以

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出现了下降，这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中发展因素的一些积极变

化，比如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收入差距的缩小（储德银等，２０１３；赵文、张展新，２０１３；欧阳志刚，２０１４；
罗楚亮，２０１７；刘华军、杜广杰，２０１７）。因此，基尼系数下降有积极意义。但也要认识到，并非所有因

素都在向着积极的方向变化。由于市场本身不完善和发展方式不合理（张车伟、赵文，２０１５），我国收

入差距仍然很 大。最 近 惠 农 政 策 的 力 度 有 所 减 弱 使２０１６年 基 尼 系 数 出 现 了 小 幅 度 回 升（李 实，

２０１８），个人所得税迟迟不能很好地发挥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张车伟、赵文，２０１６），垄断行业收入畸

高（岳希明、蔡萌，２０１５），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的挑战仍然很多。

对于近期我国基尼系数的下降，各界有不同的判读。国家统计局认为，基尼系数的下降是“趋势

性”的，２０１６年基尼系数虽然有所提高，但并没有改变总体下降的趋势①。杨天宇、曹志楠（２０１６）认

为，截至２０１５年，工资性收入均等化是基尼系数下降的主因。但是，岳希明、李实（２０１３）认为，还不

能认定基尼系数的下降是趋势性的，因为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的一些因素或者不具有长期持续性，或

者其影响作用还不足以大到抵消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因素的作用。杨耀武、杨澄宇（２０１５）发现，２００８－
２０１３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５次连续下降中，只有３次是统计显著的，以此推断中国居民收入基尼

系数已进入下行通道可能还为时过早。
对于基尼系数下降，各方出现不同的解读并不奇怪，因为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很多，全面把握收

入分配的形势往往非常困难。从发展的因素来看，Ｋｕｚｎｅｔｓ的“倒Ｕ”型假说一直在暗示中国即将出

现收入差距转折点。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５５）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一文中解释了一个经济体在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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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根据早期发达国家零散的数据资料观察，Ｋｕｚｎｅｔｓ发现在工业化中

后期出现了收入不平等的下降，这种下降是城镇化、工业化带来的。这与中国目前的情形极为接近，

也是乐观派的依据之所在。但在发展因素之外，市场因素从来都是扩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力量，表现

为人力资本差距（张车伟，２００６）、户籍身份差异（万海远、李实，２０１３）、代际传递（徐晓红，２０１５；李任

玉等，２０１５）、健康差距（周广肃等，２０１４）、资产差距（张传勇等，２０１４）等方面。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

分配不公的制度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张车伟、程杰，２０１３）。

即便只从住户收入调查来看，我们对收入分配形势的判断也应该慎重。大家都知道，居民收入

是最难统计准确的。在住户收入调查中得到的收入，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个人收入的实际情况。低

收入群体的收入相对容易统计，而高收入群体往往漏报自己的收入。因此，尽管住户收入调查的数

据具有前后一致性，但考虑到收入漏报，居民收入的真实状况及收入差距变化的形势怎样，是我们需

要探讨的问题。

二、“统计外收入”的规模和来源

本文所研究的“统计外收入”是指难以被常规的住户调查包括进来的居民收入。这部分收入虽

然未能体现在居民收入统计中，但确实是居民收入的组成部分，是实实在在的居民收入。因此，考虑

到“统计外收入”后，居民收入的均等程度当然会有所不同。王小鲁（２０１０）认为被统计遗漏的“隐性

收入”为９．２６万亿，约 占 当 年ＧＤＰ的３０％多。甘 犁（２０１３）认 为 统 计 上 的 居 民 收 入 是 实 际 收 入 的

９３％。“统计外 收 入”大 致 可 分 为 三 个 部 分：一 是 合 理 合 法 但 没 有 被 统 计 的 收 入。李 实、罗 楚 亮

（２０１１）利用胡润榜、福布斯榜以及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估算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及其对基尼系

数的影响，发现２００７年城镇基尼系数上升了９个百分点，全国基尼系数上升了５个百分点。白重恩

（２０１５）认为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家庭收入的平均遗漏程度为６５％，隐性收入规模约占我国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

相应各年ＧＤＰ的１９％～２５％；城镇基尼系数为０．５，而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０．３４。二是非法非正常

收入。这些收入居民不愿意也不敢公开，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因而资料的可获性及准确性是相关研

究最大的障碍。陈宗胜、周云波（２００１）利用执法机关公布的资料，对非法非正常收入的规模及其对

基尼系数的影响进行了估计，发现１９９７年全国基尼系数上升了９个百分点。三是虚拟收入，主要是

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业产生的财产性收入。杨巧、党琳（２０１７）的研究表明，虚拟租金纳入我国居民

收入统计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缩小了。

上述研究的共同点都是要借助微观调查数据来监测“统 计 外 收 入”或 者 漏 报 收 入。我 们（张 车

伟、赵文，２０１８）利用国家统计局两本账，测算了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统计外收入”的规模和结构。根据最

新的统计资料推算，２０１５年我国“统计外收入”的规模为７．３３万亿，遗漏率为１９．５％，占全国ＧＤＰ
的比重为１０．６％。这部分收入主要是高收入群体的部分收入（图１）。如此巨大的“统计外收入”对

全国基尼系数有着怎样的影响，是本文主要回答的问题。
“统计外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两端遗漏，即高端收入和低端收入的遗漏。目前，我国居民收入数

据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居民住户调查资料推算的。在２０１３年建立城乡统一的住户调查制度之前，我

国居民收入一直是按城乡分别调查的。其中，农村住户调查始于１９５４年，城镇住户调查始于１９５５
年。城镇调查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调查的是农民纯收入，但没有全国统一的居民收入和消费

支出数据。由于分别调查，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支出等指标的统计口径有所不同，数据也不完

全可比。这一调查方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尤其是在大量 农 民 进 城 务 工 之 后，传 统 的“流 出 地 调

查”方法无法有效捕捉到在外务工人员的收入信息，这就遗漏了大 量 的 农 民 工 收 入（蔡 昉、王 美 艳，

２００９）。为此，从２０１３年起，国家统计局采用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制度采集数据，实现统一

抽样，并按“在地”原则进行统计，尤其是对家在农村又常年外出的农民工，其收支情况由原来在农村

户籍地向其家人调查，改为在常住地向其本人直接调查，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在城市中常住的农民工

的收支情况。统计遗漏问题得到了一些缓解。另外，低收入群体可能因为居住偏远、记账困难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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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统计外收入”及遗漏率

注：遗漏率是住户调查结果与《资金流量表》结果的差值占《资金流量表》结果的比重。

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是《资金流量表》核算的结果。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在的抽样不足问题（如果存在的话）是 容 易 纠 偏 的。毕 竟 联 系 人 口 普 查 资 料、农 业 普 查 的 资 料，大

致能够判断其规模数量和收入水平，同时，低收入群体抽样不足和记账困 难，两 者 对 于 基 尼 系 数 的

影响是反向的，因此低收入群体统 计 遗 漏 的 问 题 比 较 小。除 此 之 外，还 有 一 类“统 计 外 收 入”来 自

高收入群体，这仍然和我国的统 计 体 系 有 关。受 高 收 入 户 配 合 程 度 低、样 本 代 表 性 不 够 强 等 因 素

的影响，住户调查数据往往低估实际 收 入 状 况，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居 民 收 入 存 在 着 我 们 所 谓 的“统

计外收入”。

那么，哪一类收入是“统计外收入”的最主要的来源呢？这需要分析“统计外收入”的结构。如表

１所示，遗漏率最高的是经营类收入（约为５０％），其次是转移类收入（约为１９％～２０％），然后是工资

类收入（４％～６％）和财产类收入（６％～８％）。根据资金流量表，经营类收入的规模远大于转移类收

入。因此，“统计外收入”的最主要的来源是经营类收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２０１３年三种不同口径

的居民收入数据，这三种口径是①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②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③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我们把①称为老口径，②称为

新口径，③称为新口径（城乡一体）。为了便于在全国层面比较，我们把各类平均收入乘以城乡居民

数量，得到各项居民收入的总额，如表１所示。

可以发现，新老口径的居 民 收 入 及 其 结 构 有 所 不 同，部 分 的 原 因 是 统 计 口 径 不 同。根 据 联 合

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堪培拉家庭收入统计手册》（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Ｇｒｏｕｐ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１），住户收入可以用于当前的消费，同 时 不 会 减 少 住 户 的 净 资 产，比 如 不 会 减 少 手 存

现金、不需处置其他金融或非金 融 资 产 或 者 增 加 负 债。因 此，新 口 径 的 城 镇 居 民 可 支 配 收 入 不 包

括非经常性收入和偶然性的一次 性 所 得，比 如 剔 除 了 老 口 径 中 出 售 财 产 溢 价、拆 迁 征 地 等 一 次 性

赔偿金、婚丧嫁娶礼金所得等非 经 常 性 所 得，将 这 些 归 类 为 非 收 入 所 得。增 加 了 自 有 住 房 折 算 净

租金（财产净收入）、报销医疗费 等 项 目。把 老 口 径 的 转 移 性 收 入、财 产 性 收 入 指 标 改 为 转 移 净 收

入、财产净收入，需要扣减转移性支出、财产性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等，具 体 包 括 社 会 保 障 支

出、交纳所得税、赡养支出、外来从业 人 员 寄 给 家 人 支 出 等 转 移 性 支 出，以 及 住 房 贷 款 利 息 支 出 等

财产性支出。
经过上述的口径调整，居民收入结构及遗漏率出现了一些变化。从总量上看，新口径下按照城

乡分别统计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２５．２万亿，城乡统一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２４．９万亿，遗

漏率分别为２０％和２１％，相差不大。同样是按照城乡分别统计的居民收入总额和遗漏率，老口径的

遗漏率为１４％，新老口径之间差别较大。从结构上看，老口径下，工资性收入和转移类收入的遗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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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负数，意味着一些经营类或者财产类的收入项目被错误地计入了工资性收入和转移类收入，
或者某些支出没有被扣减，“总收入”代替了“净收入”。新口径下，工资性收入和转移类收入占比下

降，经营类收入和财产类收入占比上升。
工资性收入和转移类收入是中低收入群体主要的收入来源。虽然每个人都可能怀有藏富心理，

但相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中低收入群体的这一动机显然较弱。即便考虑到农民务工收入在一定时

期有着系统性的漏报现象，工资性收入的遗漏总额仍然相对非常小。经营类收入的遗漏率高，说明

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统计遗漏多。转移类收入遗漏率的变化，主要是由扣减项目调整带来的。

表１　２０１３年居民各项收入总额及遗漏率：新老口径对比

全部收入 工资 经营 财产 转移

遗漏率

老口径 １４ －９　 ５２　 ６３ －９

新口径 ２０　 ４　 ５０　 ６　 １９

新口径（城乡一体） ２１　 ６　 ５０　 ８　 ２０

收入结构
（％）

老口径 １００　 ６０　 １６　 ３　 ２１

新口径 １００　 ５７　 １８　 ８　 １７

新口径（城乡一体） １００　 ５７　 １９　 ８　 １７

资金流量统计 １００　 ４８　 ２９　 ７　 １６

收入总额
（亿元）

老口径 ２７２０３１　 １６３７４２　 ４４３３２　 ７７６６　 ５６１９１

新口径 ２５２８７３　 １４４４８８　 ４６５２７　 １９８８０　 ４１９７７

新口径（城乡一体） ２４９１５８　 １４１６６１　 ４６７３６　 １９３６７　 ４１３９４

资金流量统计 ３１６４１８　 １５０７１９　 ９３０２１　 ２１０６２　 ５１６１５

　　注：遗漏率是住户调查结果与《资金流量表》结果的差值占《资金流量表》结果的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三、居民自有住房和“统计外收入”范围界定的补充讨论

表１中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变化，即老口径下财产类收入的遗漏率从６３％下降到了新口径下的

６％和８％，老口径下的财产类收入总额为７７６６亿元，新口径提高到了１９８８０和１９３６７亿元。那么，
这一变化是统计效率改进带来的吗？高收入群体的财产类收入被有效地统计出来了吗？要了解这

一点，必须从居民住房说起。
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国民经济核算２００８》中，国民经济核算中有一个特别的核算门类。从机构

部门生产核算的角度来说，它和住户部门的住房有关；从产业部门生产核算的角度来说，它和房地产

业有关。这个门类就是居民自有住房增加值的核算。自给性服务生产通常不在生产范围之内，但自

有住房为居民自身最终消费而提供的服务是个例外，这种服务的价值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一部分。租

用住房与自有住房的比例，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在一个经济体的不同地区之间，甚至在同一经济体或

同一地区的各个时期之间，都可能有较大的变化。因此，如果不计算出自有住房所产生的服务的价

值，直接比较不同经济体或者不同时期的住房产生的生产总值就会失真。有些经济体还对自有住房

服务的生产总值征税，税收的核算也会失实。
在我国，居民自有住房增加值核算的具体方法是利用收入法来核算“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业”的现

价增加值。这里的收入法增加值只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均为零。
固定资产折旧等于居民自有住房虚拟折旧。

城镇居民自有住房虚拟折旧＝城镇居民自有住房价值×折旧率（２％）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城镇居民年平均人口×城镇住宅单位面积造价）

×（原有私房比重＋房改私房比重＋商品房比重＋租赁私房比重）

×折旧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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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自有住房虚拟折旧＝农村居民自有住房价值×折旧率（３％）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农村居民年平均人口×农村居民住房单位面积价值

×折旧率（３％）

这一核算思想反映到居民收入上，就形成了虚拟收入的概念。国家统计局在２０１３年的住户调

查中，使用了一个新的概念：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并将其归为财产净 收 入。自 有 住 房 折 算 净 租 金

指的是住户为自身消费提供住 房 服 务 的 折 算 价 值 扣 除 折 旧 后 得 到 的 净 租 金。自 有 住 房 年 度 折 算

净租金＝自有住房年度折算租金－购 建 房 年 度 分 摊 成 本。购 建 房 年 度 分 摊 成 本 按 照 购 建 房 价 格

及城乡相应的年折旧率计算，其 中，城 镇 按 照５０年 进 行 折 算。假 设 农 村 不 存 在 住 房 交 易 市 场，不

进行折算。
自有住房折算租金的多少，应主要通过住房附近的市场租金来确定（康远志，２０１４）。但是，考虑

到国内很多地区不存在规范和成熟的房屋租赁市场，目前我国住户调查中，自有住房折算租金采用

折旧法计算。具体方法是：
自有住房折算租金＝自有住房市场现价估值×年折旧率（城镇地区２％，农村地区３．０３％）

自有住房年度折算净租金

＝（城镇居民自有住房市场现价估值－城镇居民自有住房购建房价值）×２％
　＋农村居民自有住房市场现价估值×３．０３％

目前，我国住户调查体系中，自有住房购买价格调查数据较为准确，但房屋市场价估计值采用调

查员辅助调查户填报，由于房屋市场价估计值变化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调查困难现象，而且随

意性较大，从而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计算的精 确 度（蔡 波 等，２０１６）。《中 国 住 户 调 查 年

鉴》提供了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的全国居民人均自有住房折算租金分别为１７９３．２元、１９３４．５元和２１２６．４
元，分别占当年官方公布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９．８％、９．６％和９．７％。

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给“统计外收入”范围界定带来了一些困难。我们核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总额，严格遵循了“可支配”的概念。职工社保缴费、雇主社保缴费等广义上的居民收入都不在可支

配收入的范围内，遑论虚拟收入。就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本身而言，还没有公开的资料可以表明，在
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业的增加值中，有多大的比例应该归为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总额），以及目前官

方给出的全国居民人均自有住房折算租金，是不是仍然是低估的。

图２　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业、自有住房折算租金和房地产业增加值比较

根据之前的方法（张车伟、赵文，２０１５），我们计算了住户部门自有住房服务增加值，即房地产业

中的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业的增加值，并将其与《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房地产业增加值及根据《中国

住户调查年鉴》计算的自有住房折算租金总额进行了比较，结果如图２所示。理论上，居民自有住房

服务业的增加值等于自有住房折算租金总额。但是，我们计算的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业的增加值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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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有住房折算租金总额。有观点认为，国家统计局采用的成本法明显低估了自有住房价值（许宪

春，２０１３），也就低估了房地产业增加值和自有住房折算租金。不论目前统计局给出的居民自有住房

折算租金总额和我们计算的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业增加值是否准确，它们都属于住户调查之外的“收

入”，但却因为是虚拟收入，不能算作“可支配”收入。
为了减少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问题的影响，我们在计算全部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时候，仍然严格

遵循“可支配”的概念，财产性收入中不包括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结果如表２所示。我们发现，新口

径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统计遗漏率为２４％～２５％，大幅度高于老口径的原因是新口径突出了“可支

配”的概念，把老口径中的一些常规性的支出项目（比如外来从业人员寄给家人支出等转移性支出，
住房贷款利息支出等财产性支出）从总收入中扣除了。经营类收入和财产类收入的漏报率最高，说

明“统计外收入”主要源自高收入群体。

表２　２０１３年居民各项收入总额及遗漏率：新老口径对比

全部收入 工资 经营 财产 转移

遗漏率
（％）

老口径 １４ －９　 ５２　 ６３ －９

新口径 ２４　 ４　 ５０　 ６５　 １９

新口径（城乡一体） ２５　 ６　 ５０　 ６８　 ２０

收入结构
（％）

老口径 １００　 ６０　 １６　 ３　 ２１

新口径 １００　 ６０　 １９　 ３　 １７

新口径（城乡一体） １００　 ６０　 ２０　 ３　 １７

资金流量统计 １００　 ４８　 ２９　 ７　 １６

收入总额
（％）

老口径 ２７２０３１　 １６３７４２　 ４４３３２　 ７７６６　 ５６１９１

新口径 ２４０３００　 １４４４８８　 ４６５２７　 ７３０８　 ４１９７７

新口径（城乡一体） ２３６５８５　 １４１６６１　 ４６７３６　 ６７９４　 ４１３９４

资金流量统计 ３１６４１８　 １５０７１９　 ９３０２１　 ２１０６２　 ５１６１５

　　注：遗漏率是住户调查结果与《资金流量表》结果的差值占《资金流量表》结果的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住户调查年鉴》计算。

四、“统计外收入”对基尼系数的影响

居民收入统计遗漏问题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虽然我们无法直接判定“统计外收入”属于哪个

收入群体，但现有的文献都将收入漏报指向了高收入群体，这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出于避税

和保护隐私原因，高收入群体在家庭收入统计调查中总会有意无意瞒报收入（Ｃｌｏｔｆｅｌｔｅｒ，１９８３；Ｓｌｅｍ－
ｒｏｄ，１９８５；Ａｎｄｒｅｏｎ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Ａｌｓｔａｄｓ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利用国际清算银行等

公开数据和几次泄露事件透出的信息，考察了避税天堂中的财富存量，发现安放在避税天堂的财富

约为世界ＧＤＰ的１０％，前０．０１％的 家 庭 掌 握 了 这 部 分 财 富 的 一 半。为 了 估 计 收 入 瞒 报 的 分 布 情

况，Ｐｉｓｓａｒｉｄｅｓ　＆ Ｗｅｂｅｒ（１９８９）将家庭分为雇员和自我雇佣两大类，基于消费支出对真实收入水平进

行测算，得到英国自我雇佣家庭的漏报收入约占ＧＤＰ的５．５％。这一方法随后得到广泛沿用，例如

Ｋｕｋｋ　＆Ｓｔａｅｈｒ（２０１４）估计了爱沙尼亚高收入家庭相对于工薪阶层的收入漏报程度，发现高收入家

庭少报了实际总收入的６２％，工薪阶层家庭也会少报收入，但幅度较小。Ｈｕｒｓ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分别发

现西班牙和美国的家庭调查中，自雇部门存在明显的收入漏报。Ｗａｎｇ　＆ Ｗｏｏ（２０１０）对中国高收入

家庭的收入进行测算，发现高收入家庭存在严重的瞒报。总体来看，收入漏报主要来自高收入群体

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根据以上信息，我们把“统计外收入”回填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数据中，观察

基尼系数的变化。
由于资料获取困难，很多研究给出的收入基尼系数的数据是非常粗糙的，任何对基尼系数的修

正都是困难的。比如，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Ｓｑｕｉｒｅ（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及Ｆｏｒｂｅｓ（２０００）在对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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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三部曲研究中，依照三个标准调整了基尼系数：收入或者支出数据必须源自住户调查，这些住

户必须能够代表全国，这些收入或者支出数据必须全面，包括自雇收入、工资外收入以及非金融收入

等。结果，２６００个观察值中只有６８２个合格。被丢弃的数据，有很多是权威调查和权威研究使用的

数据。经过这样的调整，才得到了广泛认可的研究结论：前期收入差距越大，后期经济增长率越高。
有关我国基尼系数调整困难性，前文已有论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没有微观住户调查数据作为

研究基础的情况下，基尼系数的重新估计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
比如，国家统计局发布了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的基尼系数，还发布了城乡居 民 分 别 按 收 入５等 份 分

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但是，按照城乡居民分别按收入５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是
无法计算出准确的基尼系数的。原因有两点：一是重叠效应。基尼 系 数 的 计 算 要 求 居 民 或 者 居 民

组按照收入高低排列。但按照城乡居民分别按收入５等份分组的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数 据，尽 管 也 能

够按照收入高低排列，但高收入组 中 的 低 收 入 群 体 的 收 入，不 一 定 比 低 收 入 组 中 的 高 收 入 群 体 的

收入高，即两个收入组中的个体 在 收 入 水 平 上 有 重 叠。如 果 对 各 个 分 组 内 部 的 收 入 结 构 不 了 解，
那么就很难断定这个收入重叠对总体基尼系数估计误差的影响程 度。关 于 这 个 问 题，可 以 参 照 李

实（２００２）的研究。二 是，即 便 不 存 在 收 入 重 叠 问 题，仍 然 难 以 估 计 组 内 收 入 差 距 对 基 尼 系 数 的

影响。
如图３所示，近年来１０等份分组的基尼系数下降较快。这是因为１０等份分组的基尼系数忽略

了组内差距，还包括了重叠效应。比如，２０１６年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基尼系数为０．４６５，１０等份分组的

基尼系数为０．３８２，两者差值０．０８３即组内差距和重叠效应。如果我们假设组内差距和重叠效应对

高收入组的收入变化不敏感，则可以把“统计外收入”按照某个比例分摊回填为收入最高的几个组的

收入，则组间差距会扩大。把这个扩大的数值加到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基尼系数上，能够得到某种结

果。这一扩大的数值列示于表３。

图３　居民按收入１０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

本文使用的按收入１０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属于离散型分布，那么洛伦兹曲线以上到对

角线部分的面积可以表示为Ｇｊ＝
１
２∑

ｎ

ｉ＝１
Ｑｉ（Ｐｉ－１－Ｌｉ－１＋Ｐｉ－Ｌｉ）。其中，Ｑｉ 是各组人口占总人口百分

比，Ｐｉ 是人口累积百分比，Ｌｉ 是收入累积百分比，ｉ为第ｉ个样本组，ｉ＝１，２，…ｎ。我们设计了四种方

案来分摊“统计外收入”。方案１，“统计外收入”全部归为最高组收入；方案２，“统计外收入”２／３归为

最高组收入，１／３归为次高组收入；方案３，“统计外收入”１／２归为最高组收入，１／２归为次高组收入；

方案４，“统计外收入”平均回填到收入最高的５组中。由此，我们得到４组Ｇｊ，ｊ＝１，２，３，４。把图３
中的１０分组基尼系数表示为Ｇｏ，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表示为ＧＴ，则方案中给出的基尼系数

ＧＳ，ｊ＝
ＧＴ
Ｇｏ
·Ｇｊ。结果分别如表３和图４所示：把“统计外收入”考虑在内后，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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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增大。比如，相对于国家统计局给出的２０１５年０．４６２的基尼系数来说，“统计外收入”提高了基尼

系数最多达１２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考虑了“统计外收入”后，基尼系数改变了２００９年以来的下降趋势，呈现出一种高位

波动的态势，只有方案４的走势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基尼系数相同。这说明，２００９年以来基尼系数

的下降可能是高收入群体收入统计遗漏的结果。尽管统计遗漏率在２０１２年略有下降，但我们并不

清楚是哪个收入阶层的统计遗漏率在下降。按照我们的模拟方案，“统 计 外 收 入”归 于 哪 个 收 入 阶

层，对于基尼系数的测算来说是非常敏感的。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说，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２年进行的城乡

一体化住户调查，主要目的是解决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统计核算问题，尤其是农民工收入的核算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有理由推断统计遗漏率２０１２年以来的下降并不是高收入阶层的收入统计改善的结

果。也就是说，高收入阶层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收入统计漏报现象。这一点，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增长

情况也可以推断出来。总之，从本文的计算结果看，我国实际的基尼系数没有出现趋势性的下降。

表３　“统计外收入”对基尼系数的抬高幅度

方案１ 方案２ 方案３ 方案４

２００３　 ０．０８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０

２００４　 ０．０７８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９

２００５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５

２００６　 ０．０９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８

２００７　 ０．０９４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９

２００８　 ０．０９９　 ０．０７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１

２００９　 ０．０９６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０

２０１０　 ０．１０８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４　 ０．０３４

２０１１　 ０．１１３　 ０．０９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３５

２０１２　 ０．１０８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５　 ０．０３３

２０１３　 ０．１２４　 ０．０９９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３

２０１４　 ０．１２５　 ０．１００　 ０．０８７　 ０．０３３

２０１５　 ０．１２４　 ０．０９９　 ０．０８６　 ０．０２４

图４　“统计外收入”对基尼系数的影响

五、结语

“统计外收入”是影响居民收入核算和基尼系数测算的重要因素。本文梳理了“统计外收入”的

各类来源，解析居民自有住房统计制度对“统计外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核算的影响，估计了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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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外收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研究发现，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尽管居民自有住房折

算净租金是财产性收入的一部分，但是属于虚拟收入，与统计漏报现象无关。因此，我们在计算统计

漏报率的时候，把居民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排除在外了。“统计外收入”中，近年来约有２０％的居民

可支配收入未能被现有的住户调查覆盖，２０１５年的统计遗漏率为１９．５％。遗漏率最高的是经营性

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把“统计外收入”考虑到基尼系数测算中后，我国基尼系数提高了约１０个百分

点。这意味着我国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比统计数据更高，居民收入差距因而更大，调节收入差距

的政策难度也更大。
“统计外收入”未必是合法收入，也未必是非法收入。即便其可能主要属于高收入群体，其合理

与否还需要进一步判断。但是，大量“统计外收入”毕竟是一个客观现象，它对于我们判断收入分配

形势、居民收入增长形势都有很大影响。因 此，我 们 必 须 对 它 进 行 估 计 和 监 测。简 单 来 说，大 量 的

“统计外收入”意味着我国居民收入在世界排名更加靠前，意味着我国个人所得税偷漏严重，意味着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实际的同步性更高，意味着我国实际工资近年来上涨明显，意味着实现２０２０
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２０１０年翻一番目标的实际难度更大。

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收入差距仍然很大。了解真实的收入分配状况，一方面，需要我们掌握高收

入群体“统计外收入”的情况；另一方面，应该挤出低收入群体的统计水分，着重提高居民收入中的实

际获得部分。我国目前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统计，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居民实际得到的收入，二
是统计方法虚拟出的收入。统计中的居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并非是居民通过资本市场得到了那

么多的收入，而是根据某种统计方法，把居民自有住房的折旧归为居民财产性收入了。这种没有实

际获得感的收入和 居 民 的 自 身 体 会 相 差 甚 远。“被 增 长”“被 平 均”等 舆 论 热 点 问 题 大 都 是 由 此 而

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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